
重庆益渝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璧山分公司

前端生产车及公务车汽油采购项目（第二次）询价文件

重庆益渝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璧山分公司现对汽油前端生产车及

公务车汽油采购进行公开询价，欢迎有资格的供应商参加。

一、询价概况

1.询价内容：92号汽油（国 VI）。

2.供货地址：重庆市璧山区内指定地址。

3.询价预算：65万元，最终以实际采购数量据实结算。

4.服务期限：2 年

二、公告发布时间

2025年 6月 13日 9:00至 2025年 6 月 20日 12:00。

三、资格条件

1.竞选人须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。

注：竞选人须在竞选文件中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竞选人单位公

章。

2.竞选人须同时具备以下（1）-（2）项相关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证书：

（1）《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》；

（2）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，许可范围包含汽油经营。

注：竞选人须提供本单位或组织系统内的《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》

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并加盖竞选单位公章。

3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、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



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、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、能

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。（提供承诺书，格式自拟）

4.竞选人具有 2022 年 1 月 1 日（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至本公告发

布截止日的同类产品销售业绩 1 个（提供合同复印件、发票复印件）。

5.本项目不接受竞选人以联合体形式参与竞选（提供承诺书，格式自

拟）。

四、采购内容及数量

采购内容：92号汽油（国 VI）。

采购数量：以采购人实际需求为准，竞选人应自行考虑并承担需求变

动可能造成的经济或其他损失。

五、商务要求

（一）合同期限：合同服务期限 2 年。

（二）质量要求

92号汽油需符合国家 GB 17930-2016《车用汽油》标准。

提供油品质量检测报告，确保油品质量合格。

（三）供货要求

1.在重庆市璧山区内，提供 24小时加油服务。

2.具备稳定的 92号汽油供应渠道，能够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油品。

3.加油设备需定期校准，确保计量准确。

（四）售后服务

提供 24小时售后服务热线，及时响应采购方需求。

（五）付款方式



每个自然月结束前 2 日，由买方预估次月用油费用并一次性预付给卖

方，次月月底，按买卖双方统计确认的当月实际用油结算金额，按实支付

当月费用。当月款项若存在结余，自动结转为下一期预付款。办理结算时

卖方需向买方提交以下资料：

1.加油明细表（即经买卖双方签字确认的现场加油的撬装加油装置加

油明细记录、加油车加油明细记录和加油站加油记录）；

2.经买方签字确认的《进度支付审核单》、《进度支付明细表》等相关

资料；

3.与供货金额等额的满足税法规定的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；

4.买方要求的其他表格及资料。

特别提醒：需对以上商务要求进行全部符合性响应，格式自拟。

六、报价要求

1.本次询价设有最高限价，报价不得超过最高限价，否则报价无效，

竞选人按加油当天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委员会官网发布的重庆地区 92 号汽

油（Ⅵ）最高销售价格零售价（元/升）为基准价进行下浮，本项目最高

限价为下浮 0.2 元/升。竞选报价不得低于最高限价，否则，由评标委员

会作否决竞选处理。

2.本合同单价为含税包干单价，投标报价包含油费、运杂费、现场加

油服务费、管理费、利润、增值税等一切为履行合同的相关费用。

3.报价文件每页需加盖公章。

4.报价文件密封与标记：文件袋封口处应加盖公章。

5.具体报价文件格式详见附件。



七、报价文件递交

（一）现场递交

有意向参与报价的单位或个人自行前往询价单位，递交报价文件。

地址：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重科大创新加速器 301室

联系人、联系方式：张老师，联系电话：17323679928，023-41661268

递交时间：2025年 6 月 13日 10:00至 2025年 6月 20日 12:00。

（二）非现场递交

有意向参与报价的单位或个人可通过快递的方式，递交报价文件。以

询价单位收到快递时间为递交报价文件时间，各报价单位和个人自行考虑

快递时间差，造成的错过报价时间的风险由其自行承担。

地址：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重科大创新加速器 301室

联系人、联系方式：张老师，联系电话：17323679928，023-41661268

（三）特别说明

报价文件逾期递交或未递交至指定地点的，询价单位不予接受；报价

文件未进行密封并加盖公章的，询价单位不予接受。

八、成交原则

1.截止报价文件递交时间，通过资格评审的有效报价单位及个人不低

于 3 家，其中下浮比例最高的拟为成交人，与询价单位洽商签订合同，合

同金额以报价为准。

2.若存在 2 家及以上报价相同且报价最低的，询价单位将再次让其进

行报价，且报价不得高于第一次报价，其中价格最低者拟为成交人，与询

价单位洽商签订合同，合同金额以报价为准。



九、重新询价

截止报价文件递交时间，如有效报价单位及个人不足 3家的，询价单

位将重新进行询价。

十、合同签订

1.成交人在成交通知书下发后 15 日内与重庆益渝节能环保科技有限

公司璧山分公司签订书面合同。所签订的合同不得对询价文件和成交人报

价文件作实质性修改。

2.成交人所报价格即为合同价。

3.询价文件、成交人报价文件，均为签订采购合同的依据。

十一、无效报价文件

报价单位或个人及其报价文件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者，均为无效报价文

件：

1.不满足询价文件资格条件的。

2.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。

3.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且在被执行期内。

4.被国家、重庆市（含市或任意区县）有关行政部门处以暂停投标资

格行政处罚，且在处罚期限内。

5.被列为限制参与黑名单的，具体以《重庆市环卫集团有限公司》

（http://www. cesg. com cn）”网上发布公告为准。

6.报价文件附有询价单位不能接受的条件的。

7.以联合体形式参与报价的。

8.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。



9.未按询价文件要求提供完整的报价文件的。

10.提供的报价文件相关条款低于询价文件要求的。

十二、询价结果发布媒介

本 次 询 价 结 果 在 “ 《 重 庆 市 环 卫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》

（http://www.cesg.com.cn）”网上发布。

重庆益渝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璧山分公司

2025 年 6 月 13日


